優質企業自行具結保證彙總繳納進口稅費
核准額度暨年度具結書

申請日期：　　　　　　　　　  
申請文號：　　　　　　　　　  
核准有效期限：　　　　　　　　　  
核准編號：　　　　　　　　　  
　　立具結書人　　　　　　　　　　　　　　　　　　　　　　　
茲依照「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第3條之規定，向貴關申請核准以自行具結方式擔保按月彙總繳納應繳進口稅費，謹具結保證履行下列事項：
1、 本公司應自行或指定報關業者按月向進口地海關各通關單位索取彙總繳納之「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及「彙總繳稅進口報單資料明細表」，並依關稅法第43條規定，於14日期限內繳納各種稅費。逾期按「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得由貴關視情節輕重，停止本公司享有1年以下之一部或全部之優惠措施或優質企業資格，絕無異議。
2、 貴關得視事實需要，通知本公司修改本具結書內容，本公司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7日內辦理，若未於時限前辦理，由貴關終止本具結書可享彙總繳納稅費之權利。
3、 本具結書擔保本公司於貴關核准期限內核定之稅費及所衍生之滯納金、利息之繳納責任。
4、 本具結書正本1份、副本1份，貴關執正本1份，具結人執副本1份。
5、 本公司上年度自行具結總額度為新臺幣　　億　　千　　百　　十　　萬元整。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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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結  人：　　　　　　　　　　　 [公司印鑑]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印    鑑]
身分證字號：　　　　　　　　　　　　　　　
公 司 地 址：　　　　　　　　　　　　　　　
公 司 電 話：　　　　　　　　　　　　　　　
工 廠 地 址：　　　　　　　　　　　　　　　
工 廠 電 話：　　　　　　　　　　　　　　　
業務聯絡人：　　　　　　　　　　　　　　　
聯 絡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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